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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传染病报告制度

根据我国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教育部、卫生部有关文件要求，为了加强我校传染病报告管理，规范报告程序，确保报告的及时性、准确性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报告责任
1. 校医院是学校传染病报告的责任单位。负责向学校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、区疾控中心报告。
2.各学院（系、所）、各部门、附中、幼儿园成立的传染病防控（应急处置）工作组，为本学院（系、所）、部门传染病报告的责任单位，负责向学校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校医院）报告。各学院、部门可在本制度基础上细化各自传染病监控、报告体系，做好报告工作
二、报告内容
1.甲、乙、丙类传染病；
2.群体性不明原因性疾病。
三、报告要求及方式
1. 各学院、各单位严格执行因病请假制度，如发现师生中有可疑传染病表现，或同一班级、公共场所人员出现症状相同的群体性病人增多，应及时报告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校医院）。报告中必须明确发病时间、发病地点、发病人数、患者姓名、性别、职业、单位（如果是学生明确学院班级宿舍）、联系方式、密切接触者、已采取的措施等。
2.各学院、各单位重点监测的疾病为：呼吸道及消化道等传染病，如发现有慢性咳嗽两周以上，或有发热、咳痰、咳血、皮疹等症状的病人；或出现大量腹泻、腹痛、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的病人；或同一场所出现症状相同的群体性病人增多。
3.校医院临床医生在诊疗活动中发现疑似或确诊的传染病例，按医疗流程和规范在规定时限内报告校医院预防保健科，并与患病学生所在学院及时联系，并书面告知病情和传染病防控意见。
4、紧急情况可先电话报告、后书面报告。接受报告单位：校医院预防保健科。联系电话：（029）87092282。地址：杨陵区西农路28号中心医院附楼一层。
五、报告流程
(见下页)


发现可疑传染病个体或事件

其他医院就诊

各单位学院日常考勤或巡查
校医院就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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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

聚集性疫情
重大公共卫生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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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因病就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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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处置
报所属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校医院院长及校级主管领导
规范治疗
隔离、消毒、密切接触者筛查、健康宣教、休复学管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